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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2009年8月28日


河南省委宣传部等七部（厅、局）联合发文
强力推动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
8月25日，河南省委宣传部、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省教育厅、省林业厅、省广电局、省新闻出版局和省通信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做好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豫防指〔2009〕9号），要求各级宣传、护林防火、教育、林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通信管理等部门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密切配合，通力协作，认真动员、组织各种媒体切实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深入开展森林防火教育，不断增强全民森林防火意识，努力形成全社会了解森林防火、参与森林防火、支持森林防火的氛围。

通知要求，各地要突出如下宣传重点：一要大力开展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宣传，重点宣传《森林法》、新修订的《森林防火条例》、《河南省森林火灾抢险预案》和《河南省森林火灾责任追究办法》等森林防火法律法规、文件，增强森林防火法律意识；二要狠抓移风易俗宣传，积极倡导文明祭扫，教育群众破除迷信，用植树、送花等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方式开展祭奠活动；三要抓好森林防火案例的宣传，对违反规定擅自野外用火酿成森林火灾的肇事者，要做到查处一案，曝光一案，教育一方；四要做好先进典型宣传，深入挖掘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推进森林防火标准化建设等方面的典型，广泛宣传先进事迹、模范人物、先进经验，着力培养工作榜样和工作典范；五要广泛开展森林防火安全知识宣传，增强安全用火、安全扑火、应急避险的综合防控能力。

通知要求，各地要丰富宣传手段：元旦、春节、清明、“五一”、“十一”等重要节假日，要提醒和教育广大公众在林区开展旅游、探险、科考等活动时注意森林防火；重点火险期（每年11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各媒体要认真落实《森林防火条例》第三十条“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及时播发或者刊登森林火险天气预报”的规定，省、市电视台要在新闻联播节目时段播发重要森林防火相关信息，在气象预报节目中预报森林火险等级，各省辖市市委机关报要在显著位置预报当日森林火险等级；四级以上高森林火险天气，省、市各主要新闻媒体要及时发布省、市护林防火指挥部做出的森林火险警报，及时、准确发布重要森林火灾消息，省各基础电信运营公司要切实保障通信畅通和网络信息安全；抓好宣传月集中宣传，每年的11月为我省森林防火集中宣传月，广播、电视、报纸等主要新闻媒体要全面介绍普及森林防火常识，各省辖市市委机关报、电台、电视台要及时播发森林防火宣传稿件。

针对林区中小学校森林防火安全教育，通知要求各地要充分认识在林区中小学开展森林防火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把向青少年普及森林防火知识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基础工作抓紧抓好。各林区中小学校要把森林防火知识作为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采用印发森林防火知识读物、公益广告，开展森林防火知识竞赛，举办森林防火知识讲座、主题班会和队会等形式，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森林防火基本知识。每年的11月至次年4月，林区各中小学校每月至少安排1次森林防火知识课，冬、春季节至少举行2次森林防火避险逃生演练，注重教育实效，提高林区广大师生安全用火、安全避火的意识和能力。

通知还要求，各地各部门对森林防火宣传教育要加强督促检查。每年森林防火紧要期结束后，各地要认真总结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成绩优异的，要及时表彰奖励；不积极进行森林防火宣传的，要严肃批评。各新闻媒体要严守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纪律，重要和敏感森林火灾新闻稿件（包括视频新闻），经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领导审定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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